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明白卡

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
收费

标准

收费

渠道
备注（流程）
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
通政文

[2012]77 号

50元/

每平

方

银行

转账

一、正常征收

1、建设单位持规划许可证、面积确认表原件及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

到通许县政务服务大厅财政综合窗口办理城市基础配套费缴纳业

务。

2、窗口经办人员根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规定审核提交的资

料。（如提交的资料不全，实行一次性告知）。

3、资料齐全审核通过后向建设单位开具缴款通知书，缴费后换取

财政票据。

4、窗口经办人员核对交款金额后在缴款单位提供的联审联批表（行

政服务中心提供）上签署意见后加盖审批章，缴款单位凭盖过章的

联审联批表到综合窗口领取施工许可证。

征收标准：

商住：50 元/平方米

办公、地库、厂房及其他：50 元/平方米

二、涉及减免的项目

1、建设单位需提供配套费减免申请、规划许可证及复印件、发改

委立项批复、相关文件依据。重点工业项目减免需提交省市重点项

目目录文件及重点项目办开具的工业项目的函。

2、人防减免需提供人防办开具的人防监督质量表。

3、涉及教育、养老、医疗、体育健身等减免的需提供土地证及复



印件。

4、涉及安置房等减免项目需提供三方协议复印件。

以上复印件都需加盖公章。资料准备齐全，报送到财政局 704 房间

进行减免审批，通过经办人、股长、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办理相关

手续。

联系单位：县财政局 联系

人：郭建平 联系电话：222770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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